
 

 — 1 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JSD00-2019-0010 

 

 

嘉善县人民政府文件 

 

善政发〔2019〕36 号 

 

 

嘉善县人民政府关于 

推进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 

为推动《“健康嘉善 2030”行动纲要》顺利实施，推进我

县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，现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改善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条件 

（一）支持医疗卫生机构建设。实施新一轮社区卫生服务机

构提升工程，推进等级医院建设。不断提高医疗机构医疗条件和

改善就医环境。独立建设的镇（街道）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中

心）、社区卫生服务站新（改、扩）建项目的建安费用，由县、

镇（街道）两级财政各承担 50%。综合建设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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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县级公立医院建设及其建成启用时设备更新维护等补助按照

“一事一议”原则，另行确定补助标准。大力推进县域急救体系、

嘉善血站建设，所需资金由县财政全额保障。 

（二）支持医疗设备购置。提升医疗设备配置标准，引进高

端医疗设备，提高医疗诊治水平，满足患者诊疗需求。县财政每

年安排医疗设备购置专项资金最高 1200 万元，主要用于医共体

医疗设备购置，按购置额的 60%给予补助。 

（三）支持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。大力实施智慧医疗与智慧

公卫信息化，完善医共体内人、财、物信息管理系统建设。对县

卫生健康局、公共卫生单位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及全县统一部

署建设的信息化项目，所需资金由县财政全额补助。 

二、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

（四）支持基层特色专科建设。鼓励和扶持基层医疗卫生机

构发展特色专科，开展特色服务。开设不少于 2 个全（专）科门

诊和其他特色专科，开设老年人康复及安宁疗护床位，提供医养

结合特色服务，不断提升基层服务能力。县财政每年安排 500 万

元。 

（五）支持引进沪杭优质医疗资源。以长三角一体化为契机，

大力引进沪杭优质医疗资源，提升县级医院服务能力，探索沪杭

医生团队参与家庭医生服务。县级公立医院与沪杭三甲医院建立

院际合作关系或学科共建合作关系，并签订合作协议的，按协议

约定费用的 50%给予补助，县财政每年安排 300 万元。沪杭三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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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全面托管县级公立医院的，每年所需的托管管理费用由县财

政全额承担。 

（六）支持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。巩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

先进单位创建成果，加快中医基层化步伐。加强县域中医药龙头

学科建设，推广基层适宜技术，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和

中医角，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中医非药物治疗。在整合原

中医类补助项目基础上，县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 300 万元。 

三、强化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

（七）加大卫生人才引进力度。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，建立

卫生高层次人才奖励制度。改进优秀人才招聘和引进方式，简化

高层次人才引进程序，对高层次全日制应届医学类毕业生实施安

家补贴。扩大接轨沪杭深度和广度，推进医院学科建设和管理能

力提升，对柔性引进知名专家学者实施包干补贴。对特别重要的

人才采用“一事一议”。 

（八）加大卫生人才培养力度。组织选派青年卫生人才外出

培训进修，鼓励青年人才攻读硕士、博士学位，并保障其相应待

遇。探索实施“导师制”，组织市级以上各类人才结对帮教。探

索县级公立医院医生定向培养，实施学费代偿制度。鼓励科研创

新，对医务人员主持研究具有较高价值和良好效益的医学科研攻

关项目实施奖励。 

（九）加大学科队伍培养力度。加强省“151”人才、省级

名（中）医、省卫生领军人才培养对象和市领军人才、杰出人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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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选拔和培养。深化“351”人才培养工程，重点培养医学领军

人才、学科带头人和学科带头人后备人才。加快重点学科发展和

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，积极培育市级以上重点科技创新团队、重

点学科团队。实施培养期内工资外津贴、创新资助及一次性科研

经费。 

四、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

（十）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改革。推动基层医疗卫生

机构补偿机制改革平稳有序开展，实行当量工作考核，促进基层

医务人员改善服务质量和提升服务效率，建立基层补偿机制改革

风险金，县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 400 万元（含原家庭医生签约考

核奖励）,由各医共体提出资金使用方案，县卫生健康局根据基

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改革绩效评价结果等因素审核后，报县

财政局备案并拨付。 

（十一）支持县域医共体建设。整合县域内医疗资源，实行

牵头医院对成员单位人、财、物统一，垂直化、同质化业务管理。

实现区域卫生资源同质化，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服务能

力，引导患者到基层就诊，逐步建立基层首诊、双向转诊、急慢

分治、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制度。整合原有县级公立医院定额补

助及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考核补助，由县医共体管委会根据浙江省

医共体建设评价指标制定医共体建设绩效考核办法,县财政每年

安排不少于 1800 万元。 

本意见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县卫生健康局会同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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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根据本意见制定实施细则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嘉善县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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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，县人大，县政协，县纪委，县监委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，

县检察院，县委各部门。 

嘉善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印发 
 


